
学籍管理流程图

1、办理休学流程图

因病休学，由学生在教务系统内提交休

学申请，线下填写休学申请表，家长签

字同意

因病以外的其它特殊情况需休学的，由学生

在教务系统内提交休学申请，线下填写休学

申请表，家长签字同意（必须在每学期结束

前两周办理，其他时间不予办理）。

校医院审核签署意见

学院签署意见

教务处审批并签署意见



2、办理保留学籍流程图

由学生在教务系统内提交保留学

籍申请，线下填写保留学籍申请表

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签署意见

教务处审批并签署意见

由学生在教务系统内提交保留学

籍申请，线下填写保留学籍申请表

入伍学生保留学籍交流生保留学籍

携入伍通知书
原件及复印件

学院签署意见 学院签署意见



3、办理复学流程图

停

学生可第二次提出
休学申请或退学

学生在教务系统内提交复学申请，线下填写复学申请表（休学期满前 1 个月）

因病
休学
者复
学

校医院复查并签署意见

其它原
因 休
学、保
留学籍
者复学

复查不合格者

学院审核签署意见

教务处审批

学院审核签署意见

教务处审批

学生到复学班级报到



4、办理退学、肄业证书流程图

学院审核签署意见

教务处审核签署意见

主管校长审批

学生办理离校手续

教务处发给退学证明书

校医院审核签署意见

家长签署意见

学生凭退学证明

书去保卫处办理

户口迁移手续

学生持退学证明书、2 吋照片 1 张去教务

处申请办理肄业证书

修读学分超过毕业规

定学分的四分之一者

教务处审核，打印肄业证书

学生持肄业证书去校办加盖钢印

学院将学生档案

寄回原籍

学生在教务系统内提交退学

申请，填写退学申请表

学生因病申请退学，在教务系统内

提交退学申请，填写退学申请表



5、毕(结)业证书流程图

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评审、讨论学位授予情况

学院审核学生毕业、结业及学位资格

讨论结果报教务处，由教务处汇总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、表决

教务处将所有毕、结业生的电子注册信息上

报，毕、结业名单等纸质材料存入档案馆

学院将证书发给学生，学位通知书、成绩单存入学生个人档案，

毕、结业名单等材料送交学籍科

学院领取证书



6、开具、补办毕业/学位证明及证明书流程图

（1）开具毕业、学位证明流程图

（2）补办毕业证明书流程图

出具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的证明（未就业人员，须由居住
地居委会出具证明）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

到校档案馆调出毕业生名册，复印后加盖档案馆专用章

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 2 吋彩色电子版照片（蓝
底，大小 30-40kb,480*640,jpg 格式）及与电子版一致

的纸质照片 1 张（近期免冠照）

须申请人本人持身份证办理，在教务处办理登记手续，
教务处打印毕业证明书

校办加盖钢印、校长印

教务处在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上将发放的学历证
明书予以在线标注（自 1991 届毕业生开始标注），以
备核查，同时对注册的原学历证书标注遗失作废，申请
人在书面申请上予以签字确认

向学校档案馆申请查档，
调出毕业生名册、学位授予名册、新生录取名册、学籍

卡等学籍档案材料

档案馆根据学籍档案材料出具相关学历证明，并加盖“江
苏大学档案馆档案专用章”



（3）补办学位证明书流程图

出具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的证明（未就业人员，须由居
住地居委会出具证明）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

到校档案馆调出毕业生名册或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
单审批表，复印后加盖档案馆专用章

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 2 吋彩色电子版照片（蓝
底，大小 30-40kb,480*640,jpg 格式）及与电子版一

致的纸质照片 1 张（近期免冠照）

须申请人本人持身份证办理，在教务处办理登记手
续，教务处打印学位证明书

校办加盖钢印、校长印



7、结业生换证流程图

结业生到教务处选课缴费

课程通过后，教务处审核通过后制作证书及学位通知、成绩单

周五下午持本人身份证、结业证到教务处办理换证

领取证书、校办盖章



8、其他工作流程

序号 面向对象 业务名称 流程 备注

1 在校生 学生转年级申请

1、学生填写转年级申请表/登记表；2、学院审核后签署意
见；3、学生在教务系统线上提交转年纪申请，纸质转年级
申请表送交教务处学籍科；3、教务处审批（学业警告降级
处理和毕业设计资格审核不通过降级的学生填写转年级登
记表）。

2 在校生 课程替换申请
1、学生到学院填写课程替换申请；2、学院审核后做系统处
理。

课程替换须同一课程，以多学分（多学时）课程替换
少学分（少学时）课程为原则。若多学分（多学时）
课程不再开设，须以少学分（少学时）课程+专业基
础选修或专业方向选修进修组合替换。

3 在校生 学生转专业申请
1、学生根据文件要求填写转专业报名申请表；2、交学院签
署意见；3、学院汇总交教务处审批。

具体操作以学校文件为准。

4 在校生
学生学籍信息变
更申请

学生持身份证、派出所相关证明、户口本等原件及复印件 2
份到学籍科办理。

一般是姓名变更或身份证号变更（不能随意更改），
派出所开更名证明或身份信息变更证明，一般情况下
不支持姓名和身份证号双改。

5 在校生 学生在读证明 到三山楼或一站式自助打印。

6 在校生 学籍异动证明 到三山楼或一站式自助打印。

7 在校生、毕业生 绩点计算方法 到三山楼或一站式自助打印。

8 在校生 专业排名证明 学生到所在学院查询打印后到学籍科审核盖章。

注： 各类申请表见教务处网页“常用下载”栏


